
湘潭县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整体推进项目专项绩效评价报告
	项目名称
	湘潭县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整体推进项目

资金项目

	项目金额
	7495.88万元

	主管部门
	湖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、湖南省农业委员会

	项目实施单位
	湘潭县农业农村局及项目实施单位

	评价单位
	湘潭神州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

	项目基本情况
	项目范围为涉及项目中央财投入资金6000万元以及县级配套资金1495.88万元。（1）建设1个年产10万吨有机肥的区域性粪污集中处理中心。（2）新建6个大型沼气工程，厌氧发酵装置合计7000立方米。（3）9个大型规模养殖场粪污处理配套设施改造升级工程。（4）280个畜禽规模养殖场（户）（全县17个乡镇）和4个蔬菜基地实施粪污处理设施改造工程。



	项目主要绩效
	（1）1、全县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达到90%。2、有机肥替代化肥比例提升到20%。3、规模场种养结合比重达到75%。4、规模化养殖比重达到80%。5、规模场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覆盖面达70%。6、秸秆综合利用率达到95%。7、种养结合的消纳地面达到60万亩。

（2）规模场畜禽粪污处理设施装备配套率100%。

（3）规模场数量从538个增加到801个。

（4）1、生猪发展规模稳定在205万头以上。2、家禽发展1200万羽。

（5）增加经济效益11988万元。

	有关问题及建议
	1、绩效目标方面，绩效目标设立比较笼统，申报表目标设置欠合理，基于项目内容丰富，类型较多绩效目标申报表仅设立了三级指标，绩效指标细化、量化可衡量性不够。

建议强化目标管理建议按照资金安排计划及当年工作重点，对量化指标的评价标准进行细化，使其具有合理性和可操作性，有利于资金使用单位和项目实施单位进行自评，从而可以提高专项资金的项目管理水平和绩效管理水平。

2、 资金投入方面：整个项目建设投资预算与实际总投资有差别，预算编制虽然经过了投资估算和资金筹措，但在资金额度测算依据还不够充分；部分项目在资金分配额度上涉及面广，较分散，产生的效果不太明显。

建议增强预算执行率，在资金专项下增设资金二级项目，更直观明了的反映财政资金使用情况；

建议在资金管理方面，①资金使用规划问题，首先对项目进行可行性分析，事前进行调研工作，根据项目制定的目标、实施能力和经济因素制定实施方案，尽量避免由于内外部条件引起的项目执行和设计不匹配的现象。②内部控制制度及执行问题，抓住项目建设内部控制的关键节点，严格规定项目建设过程中各方面的职责，形成书面性的规定，关注项目过程中的工程变更、设计变更等状况，以书面形式列示变更情况，测算变更后带来的影响和后果，及时调整预算，提升项目预算与实施的契合度。③资金分配问题，从资金使用计划出发，构建全程进度监控机制，合理及时更新调度项目资金，重视项目实施中的关键指标，以实现绩效考核目标。④资金预算与使用的问题，由负责项目的科室与财务科室共同收集项目信息，组织项目预算编制，根据预算编制，设立财务指标，按指标建立跟踪制度，形成月报告、季度报告，专项报告等，及时进行财务评估，避免资金的使用与预算相差过大。

3、项目管理方面，现有的项目管理办法和制度，大都比较笼统，项目单位相关制度不够健全，就难以反映和考核项目资金管理制度保障情况。

建议管理制度方面、建议根据项目实施内容和建设目标，制定比较全面的项目管理制度，包括项目资金管理办法、财务管理制度、内控制度、项目绩效管理制度等；
4、绩效管理方面：由于项目实施时间比较长，绩效跟踪监控有不及时现象，对绩效自评过程中发现的问题未形成整改报告。
建议：加强对项目进度的监控，严格按预算绩效管理工作的要求，分季度报送绩效监控表，年度终了时对绩效指标自评打分，撰写自评报告，并根据自评结果，提交整改报告。

5、项目产出及效果方面：从经济效益、社会效益、生态效益3个方面考核，由于实施的时间过程较长，项目产出及效果并不明显，部分项目未达到最初的设立的绩效目标。
建议加强对项目的风险识别和评估。建立多方参与机制， 对项目进行充分的论证，参加项目论证的人员不仅要有项目执行者、参与者、受益者，还要有专业技术人员以及其他利益相关者。





